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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超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5至28頁之超越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中包括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

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

財務資料編製之報告必須符合當中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負責。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

結果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作為實體之　閣下

報告結論，且並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

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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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續）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

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報告」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

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

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

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之審閱結果，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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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245 2,399

銷售及服務成本 (1,242) (1,547)

3 85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2,149) 451

銷售費用 – (68)

行政費用 (8,439) (9,35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1 (24,236) (18,130)

除稅前虧損 (34,821) (26,247)

所得稅開支 5 – –

期內虧損 6 (34,821) (26,247)

其他全面收入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63 479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34,058) (2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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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0,767) (23,858)

　非控制權益 (4,054) (2,389)

(34,821) (26,247)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007) (23,500)

　非控制權益 (4,051) (2,268)

(34,058) (25,768)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0.16) (0.13)

　攤薄（港仙） (0.1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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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 1,720
商譽 10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 23,481

1 25,201

流動資產
存貨 714 766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2 2,254 5,88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97,753 204,353

200,721 211,00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4 1,923 3,347

流動資產淨值 198,798 207,656

198,799 232,85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9,039 19,039
儲備 177,164 207,17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6,203 226,210
非控制權益 2,596 6,647

198,799 23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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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無投票權
可換股
優先股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資本購回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制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
　（經審核） 18,876 31,289 7,392,753 51,655 3,781 16,157 19 (7,244,272) 270,258 11,157 281,415

換算時產生之
　兌換差額 – – – – – – 358 – 358 121 479
期內虧損 – – – – – – – (23,858) (23,858) (2,389) (26,247)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358 (23,858) (23,500) (2,268) (25,768)

無投票權可換股
　優先股兌換為
　普通股（附註1） 163 (31,289) 31,126 – – – – – – – –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039 – 7,423,879 51,655 3,781 16,157 377 (7,268,130) 246,758 8,889 255,647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經審核） 19,039 – 7,423,879 51,655 3,781 16,157 (102) (7,288,199) 226,210 6,647 232,857

換算時產生之
　兌換差額 – – – – – – 760 – 760 3 763
期內虧損 – – – – – – – (30,767) (30,767) (4,054) (34,821)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760 (30,767) (30,007) (4,051) (34,058)

購股權儲備之
　撥回（附註2） – – – – – (16,157) – 16,157 – – –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039 – 7,423,879 51,655 3,781 – 658 (7,302,809) 196,203 2,596 198,799

附註1： 資本贖回儲備指本公司股份於購回後轉撥自實繳盈餘之款項。

附註2： 購股權儲備指確認自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授出之購股權之專項儲備。由於該等所有購
股權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失效，故於購股權儲備中錄得之相關款項被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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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34,821) (26,247)

調整以下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4 3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0) –

　呆壞賬撥備，淨額 1,258 –

　銀行利息收入 (427) (27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490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4,236 18,130

　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淨收益 (69) (91)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營運現金流量 (8,149) (8,082)

存貨減少（增加） 41 (891)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減少（增加） 2,372 (1,513)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減少 (1,424) (1,354)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
　及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160) (1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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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贖回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13 27,994 40,197

已收利息 427 271

購買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3 (27,925) (30,01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2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45 –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41 10,1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619) (1,66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4,353 214,64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9 (8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存及現金 197,753 21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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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此乃由於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

公司管理層乃採用港元管理及監控本集團之表現及財務狀況，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港

元屬適當之呈列貨幣，因而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乃

按公平值計量。歷史成本一般基於換取商品而付出之代價之公平值。

除下文闡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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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

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適用於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1號

徵費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以上新詮釋及修訂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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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以下為按應呈報及營運分類呈列之本集團收入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顧問服務 1,185 2,399

商品貿易 60 –

1,245 2,399

外部呈報之分類資料乃本公司附屬公司聯和（福建）企業管理有限公司（「聯和福

建」）所提供之顧問及貿易活動，該等資料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之內部資料一致。這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礎，藉

此董事已選擇按不同產品及服務管理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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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應呈報及營運分類載列如下：

顧問服務 － 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企業管理顧問服務（例如

有關業務收購之業務發展及投資機會研究、有關內部

監控之系統開發以及電腦系統開發及人力資源服務）

商品貿易 － 銷售酒類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產生之業績，而未獲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及董事薪金、其他若干收

入項目及融資成本。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情況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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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以下為按回顧期間之營運及應呈報分類呈列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顧問服務 商品貿易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185 60 – 1,245

向總辦事處提供的顧問服務 593 – (593) –

營業額 1,778 60 (593) 1,245

業績

分類業績 (3,347) (202) (633) (4,182)

未分配收入 599

未分配公司費用 (7,002)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24,236)

除稅前虧損 (3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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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顧問服務 商品貿易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2,399 – – 2,399

向總辦事處提供的顧問服務 641 – (641) –

營業額 3,040 – (641) 2,399

業績

分類業績 (1,197) – – (1,197)

未分配收入 361

未分配公司費用 (7,28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8,130)

除稅前虧損 (2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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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以下為按營運及應呈報分類呈列之本集團資產分析：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類資產

顧問服務 – 4,237

商品貿易 739 776

分類資產總額 739 5,013

負債

分類負債

顧問服務 (946) (1,888)

商品貿易 – –

分類負債總額 (946)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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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490) –

呆壞賬撥備 (1,258) –

銀行利息收入 427 271

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淨收益 69 91

其他 103 89

(2,149) 451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 –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

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由於中國附屬公司虧損，故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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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909 908

其他員工成本 3,942 3,651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3 128

員工成本總額 5,014 4,68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4 39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490 –

7. 股息
報告期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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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及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0,767) (23,85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附註） 19,039,072,320 19,039,072,320

附註：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包括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乃由於彼等就所宣派之一切股息或分派方面之權利而言

於彼此之間及與本公司所有其他已發行普通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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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概述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1,720

出售 (15)

折舊 (214)

減值虧損 (1,49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未經審核） 1

10. 商譽
約462,000港元的商譽已分配至現金產生單位，該現金產生單位從事屬於顧問服務

分類之本集團企業管理顧問服務。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此業務虧

損，商譽因而悉數減值。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成本 56,648 56,648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收入 (56,648) (33,167)

– 2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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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萃協有限公司與特穎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採礦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錄得

虧損，乃由於：(a)營運前虧損：自上述股權轉讓以來，採礦集團於勘探及評估階

段後就將開始的營運籌備工作產生開支；及(b)由於金屬市價較去年期間下跌帶來

減值虧損所致。因此，於採礦集團之損益賬內確認減值虧損。本集團於本期間分佔

之營運前虧損及減值虧損總額約為24,236,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透過一間其擁有90%

權益之附屬公司於下列聯營公司擁有之權益：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

成立╱

成立╱

經營地點

已發行及

繳足

股本╱

註冊資本

本集團持有已發行

股本面值之百分比 主要業務 法定形式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 %

特穎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100港元 30 30 採礦業務之投資控股 私人有限公司

萃協有限公司 香港 100港元 30 30 採礦業務之投資控股 私人有限公司

Tunli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吉爾吉斯

　共和國

5,000索姆 30 30 採礦業務之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Kichi-Chaarat Closed

　Joint  Stock Company

吉爾吉斯

　共和國

10,000索姆 30 30 採礦業務之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附註： Kichi-Chaarat Closed Joint Stock Company為Tunli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之全資

附屬公司，而Tunli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分別由特穎投資有限公司及萃協有限公

司擁有99%及1%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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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上述財務資料概要與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之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賬面值之對賬：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 78,271

本集團佔聯營公司之擁有權益之比重 30% 30%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權益之賬面值 – 23,481

12.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項 25 2,527

預付款項及按金 1,589 2,809

其他應收賬項 640 548

2,254 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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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續）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項於扣除呆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

算，與各自的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5 10

31至90日 – –

91至180日 – –

181至360日 – 629

1至2年 – 1,888

25 2,527

除現金銷售外，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180日之平均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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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於損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一家銀行訂立數份結構性存款合

約。該等結構性存款年期為三至六個月，但本集團可申請於存款期內任何交易日提

早贖回。本金由該銀行擔保，但回報並無由該銀行擔保，並參照若干中國政府債務

工具及國債等相關投資的表現予以釐定。上述結構性存款於首次確認時指定為於損

益表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本集團已贖回全部結構性存款，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並無持有任何該等存款。

14.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收客戶款項 631 1,888

應計費用 681 1,105

其他應付稅項 303 194

其他應付賬項 308 160

1,923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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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98,000,000,000 498,000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18,875,948,078 18,876

　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兌換為普通股 163,124,242 163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9,039,072,320 19,039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163,124,242 31,289

　無投票權可換股優先股兌換為普通股 (163,124,242) (31,289)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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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關連方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期內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932 1,87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6 23

1,958 1,899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經考慮個別人士之績效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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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其他承擔
二零一四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附屬公司之已訂約但未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承擔 353,327 –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州國天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

司）（「買方」）與福清市福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賣方」）訂立一份有條件買賣協

議，據此，買方同意購買目標公司（從事物業發展及銷售業務）已發行股本之70%

（「收購」）。收購之代價為人民幣280,000,000元（相等於約353,327,000港元），將

全部按現金方式由買方向賣方支付。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之

公佈。

截至批准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日，由於本公司仍就該次收購進行盡職審查工作，

故該次收購尚未完成。此外，該次收購之初步核算尚未完成，本公司董事仍在評估

該次收購之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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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期間內重大事項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買方」）與福清市旺福房地

產開發有限公司（「賣方」）訂立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向賣方購買柳州正和華桂

置業集團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之70%權益。收購代價為人民幣280,000,000元（相等

於約353,327,000港元），將由本公司全數以現金支付。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的物業發展。目標集團專注於廣西壯族自

治區柳州市高檔大型住宅及商業物業之發展及銷售。目標公司目前在發展一個物業項

目，名為正和城，這項目分多期開發，物業類型包括別墅、排屋、商業大廈、寫字樓、

酒店及高層公寓，其中部份已配備會所及花園等配套設施。

正和城初步分二期開發。目標公司於二零一零年成功從柳州市地方政府投得柳州市多幅

土地，地盤面積約為230,000平方米（「一期項目」）。根據一期項目之發展規劃，目標公

司將興建多幢建築面積（「建築面積」）約為500,000平方米之住宅及商業物業。目標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成功投得與上述地盤相鄰的另外多幅土地，總地盤面積約為140,000平方

米（「二期項目」）。根據二期項目之發展規劃，目標公司將興建另外多幢總建築面積約為

580,000平方米之住宅及商業物業。

根據目標公司提供之資料，目標公司已完成一期項目若干區域的建築工程。目標公司自

二零一二年起將物業銷售收入入賬，而整個項目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完工。

收購正在進行中，且本公司正展開盡職調查工作及編製當中載有目標公司之財務資料、

市況及其他相關資料之收購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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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整體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營業額1,245,000港元（去年中期期間：2,399,000港元）及毛

利3,000港元（去年中期期間：852,000港元）。營業額及毛利分別下降48.10%及

99.65%。本期間錄得虧損34,821,000港元（去年中期期間：26,247,000港元）。本期

間之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間之毛利下降以及本集團於本期間應佔聯營公司之營運前 

虧損及減值虧損總額增加至24,236,000港元（去年中期期間：18,130,000港元）。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16港仙（去年中期期間：0.13港仙）。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股息。

經營業務回顧
提供顧問服務
於本期間，聯和福建繼續為其三名固定客戶提供顧問服務。除一般商業顧問服務外，聯

和福建亦幫助客戶進行特定行業之市場調查及可行性研究，以便於其客戶作出商業決

策。聯和現正跟進一名潛在新客戶，並就服務的範圍及條款進行商談。

於本期間，本業務分部錄得之營業額為1,185,000港元，而分部虧損為3,347,000港元。

商品貿易及營運電子商貿平台
於本期間，本業務分部僅錄得銷售額60,000港元及虧損202,000港元。其餘則來自紅酒

電子商貿平台之銷售。業績不佳主要是由於中國政府推行多項緊縮開支措施以及中國經

濟發展放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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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經營業務回顧（續）
金礦
研究建議尾礦壩位置對環境之影響及開採計劃之設計正在進行中。於本期間選擇不同工

程之承包商，倘開採計劃敲定，採礦場及其他基礎設施之建設將開始。

於本期間，由於金銅價格下跌，已錄得金礦價值之減值虧損。除營運前虧損，本集團錄

得投資金礦之虧損24,236,000港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應佔聯營公

司之權益撇減至零。

財務回顧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及負債分別為200,722,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236,204,000港元）及1,9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347,000港元）。

非流動資產總值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5,201,000港元）。非流動資產

之大幅下降主要是由於(i)於吉爾吉斯共和國金礦價值之減值虧損及產生營運前開支導致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撇減至零；及(ii)於聯和福建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流動資產總值200,72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11,003,000港元），其中

主要包括存貨、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賬項以及銀行結存及現金。銀行結存於二零一

四年九月三十日為197,75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04,353,000港元），

其中大部份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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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續）
流動負債總值1,9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347,000港元），主要包括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長期貸款及借貸。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198,79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207,656,000港元）而流動比率為104.38（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63.04）。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償還之借貸及貸款，資本

負債比率為0%。

財務資源
目前，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內部資源為其營運提供資金。管理層認為，本集

團將透過其業務營運產生流動資金，並於必要時考慮利用進一步股本融資。

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19,039,072,320股普通股。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本公司權益總額為198,79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32,857,000

港元），而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錄得虧損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抵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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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部份資產與負債乃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列值，為將外匯風險降至最低程度，

本集團盡量動用以相同貨幣列值之資金進行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吉爾吉斯共和國及中國分別僱用約8名、1名

及12名僱員。僱員薪金乃根據僱員之表現及經驗每年檢討及調整。本集團之僱員福利包

括績效花紅、醫療保險計劃、為香港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為中國僱員設立社會保險

計劃，以及為員工提供教育資助以鼓勵持續專業進修。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已採納一項新的酌情購股權計劃。該購股權計劃旨在對僱

員之個人表現作出獎勵。根據舊的購股權計劃所發行的所有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十六日失效，且於本期間本集團概無根據新的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未來計劃及前景
本公司貫徹策略，不時檢討有潛力的商機及投資，以增加股東價值。本集團一直專注於

物色目前具發展機會的合適投資，期望有關投資長遠而言可提供持續現金流及溢利。

於本期間建議收購於中國之房地產開發公司符合本公司的上述使命。董事相信，中國房

地產市場正逐漸復甦，收購房地產項目為本公司提供難得機會，可及時以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進軍正在復甦的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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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計劃及前景（續）
目標公司致力於成為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領先的房地產開發商。董事相信，(i)由於目標

公司已經參與了土地一級開發，因此在收購土地進行日後開發方面較其他土地開發商更

具競爭優勢；及(ii)憑藉目標公司在正和城一期房地產開發方面的具體經驗在柳州建立起

來的知名品牌及目標公司在房地產開發方面強大的管理團隊，目標公司在不久的將來將

會實現其目標。

就業務顧問服務而言，本公司致力於為其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以在客戶之間建立信心及

聲譽。本公司堅信，隨著中國的發展，業務顧問服務於未來數年將擁有良好前景。

就紅酒電子商貿平台而言，聯和褔建將繼續拓展不同的銷售渠道及推出各種促銷活動，

以提升紅酒的知名度，從而提高其日後的銷量及貢獻。

儘管金價近期呈下跌趨勢導致本公司出現減值虧損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撇減至零，金礦

管理層有信心金價能於預計在二零一六年開始商業生產時回歸上升趨勢，為其股東帶來

最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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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之尚未行使購股權
詳情及變動：

參與者類別 行使期

於
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內

失效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

袁亮 17/7/2008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17/7/2009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17/7/2010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林文傑 17/7/2008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17/7/2009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17/7/2010至16/9/2014 3,000,000 (3,000,000) –

董事合計 18,000,000 (18,000,000) –

僱員：

17/7/2008至16/9/2014 16,000,000 (16,000,000) –
17/7/2009至16/9/2014 16,000,000 (16,000,000) –
17/7/2010至16/9/2014 16,000,000 (16,000,000) –

僱員合計 48,000,000 (48,000,000) –

總計 66,000,000 (66,000,000) –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已授出。購股權數目及行使價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
三日就股份拆細作出調整。經調整之行使價為本公司每股普通股0.532港元。所有購股
權的行使期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屆滿，因此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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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

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中，擁有(a)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該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c)

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如下：

(i) 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持有權益身份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之權益

袁亮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2,887,473,880
（附註1）

67.69%

附註：

(1) 該等12,887,473,880股股份乃由長鴻有限公司持有，而其由任宇先生及袁亮先生各合法及實

益擁有70%及30%權益。基於袁亮先生於長鴻有限公司之30%直接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彼被視為或當作於長鴻有限公司持有之12,887,473,88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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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ii) 於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普通股數目（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

名稱

受控制法團

持有之權益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持有相聯法團

之股份總數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袁亮 長鴻有限公司 – 實益擁有人 – 300 3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

根據該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標準守則之規定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述「購股權計劃」及「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之權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並無向任何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授出可透過購入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之權利，或彼等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而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董

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可獲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上述權利。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度中期報告 38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示，

下列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好倉：

名稱 股份權益 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長鴻有限公司（附註1） 12,887,473,880 直接權益擁有人 67.69%

附註：

(1) 長鴻有限公司分別由任宇先生及袁亮先生法定及實益擁有70%及30%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一節中披露權

益之本公司董事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須記錄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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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葉勇先生（主席）、林文傑博士及張光

生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以及本

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應審核委員會要求，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對截至二

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根據有關審閱，核數

師已確認，並無任何事項致使其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並非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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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其他資料（續）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

列之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之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務不應由同一位人士擔

任。目前，袁亮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行政總裁。鑑於本公司之主要營運附屬公

司之行政總裁╱總經理之職務由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其他人士擔任且彼等直接向董事會

負責，董事會相信現有安排乃屬恰當。依據本公司業務的未來發展，董事會將不時檢討

現有架構，並考慮提名合適的候選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

承董事會命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袁亮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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